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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宁夏水权流转和初始水权分配的案例进行分析，表明水权制度建设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

时，由于缺乏用水者的参与和对用水者的水权分配，而产生制度实施效果不佳、制度难以深化的问

题。这是行政因素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导致的。建议水权制度建设应当着重强化地方

的水权配置权，逐步完成向用水户包括农民的初始水权分配，推动水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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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转换实践是推动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重大

契机。结合 !##A年以来的相关资料，对黄河流域宁
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的水权转换实践进行

深入分析，着眼于水权流转和水权制度的未来发展，

以此揭示目前我国水权制度建设中一些已经凸现的

关键问题，对判断未来制度建设方式提出启示。需

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的水权制度建设仍以水量分

配和部分地区的水权转换为中心，且水权只是包括

水资源的使用权。

! 水权转换案例及其经验

!"! 水权转换案例简介
宁夏的水权转换是黄河水利委会员（以下简称

黄委）实施省区水量分配方案和严格的黄河水量调

度之后具有首创精神的制度实践。通过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积极努力，一些急于上马而又无水可用的工

业企业（以煤电企业为主）通过向黄河灌区投资衬砌

渠系，取得将节约的渗漏水量用于工业生产的权力。

通过水权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领域的流转，既解决了

新增工业用水问题，又提高了灌区基础设施水平和

用水效率，总体上优化了用水结构。这种通过市场

购买和出售获得水权，是行政权力推动下的市场行

为。宁夏进行的水权转换具有深远的制度建设内

涵，并由此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除了许多项目

尚未得到黄委授权批准之外，已经得到黄委批复而

开展的水权转换试点项目包括：汉渠灌区向大坝电

厂 %期扩建工程转换部分黄河取水权项目；惠农渠

灌区向宁东马莲台电厂转换部分黄河水权项目；唐

徕渠灌区向灵武电厂转换部分黄河取水权项目。对

%个灌区通过渠系衬砌、开发利用地下水进行节水
改造，节约水量有偿转换给相应电厂。

宁夏的水权转换得以顺利进行是有其客观原因

的。首先，宁夏当地水资源量少质差而主要依赖过

境的黄河水，后者的水量限制随着黄河水量分配方

案的逐步严格落实而愈显突出，这造成了推动水权

转换制度产生的强外部约束，新增用水只能通过部

门之间的流转来获得；其次，特定的社会经济和用水

结构是水权转换的另一个基础，用水高度集中于农

业部门而工业用水不足。根据资源条件，高耗水的

煤电企业是工业发展的重点，这就在电厂等企业和

大量粗放引用黄河水灌溉的农业灌区之间造成了水

权转换的迫切需求；第 %，对黄河水量特殊的、高度
集中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水权转换模式得以开展的有

利条件。在这种体制下，由政府参与和主导的灌区

与电厂等工业企业之间的水权转换谈判容易达成

协议。

!"# 水权转换的经验
宁夏的水权转换作为一种制度实践，是在面对

黄委强化省区可用黄河水总量控制之后，不断优化

的经济结构与现实用水部门结构之间的矛盾所推动

的。其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了以往水资源配置的行政

模式的垄断，引入了市场交换的模式，扩展了灌区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渠道，促进了渠系水利用系数的

提高，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并为水资源在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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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优化配置提供了范例。在我国水权制度建设中，

除了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其制度创新也具有

更广泛的意义。基于宁夏水权转换的经验，!""#年
由黄委制定的《黄河水权转换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出台。

!"#"! 显示了水权转换的巨大节水潜力
宁夏的水权转换案例说明，在水资源总量约束

下，通过有序管理之下的行业间水权转换，可以兼顾

新增工业用水需求和农业用水需求，以结构调整实

现水资源优化配置。这正是水权制度建设的主要目

标，也充分显示了水权制度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巨大潜力。此外，它拓宽了灌区投入渠道，通过渠道

衬砌提高了用水效率，降低了农民水费负担。

!"#"# 水权转换需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
水市场作为公认的准市场，不可能完全基于市

场机制，而必须有政府调控的支持。黄委和宁夏水

利厅在水权转换过程中积极参与、组织、推动，发挥

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水权出让方和受让方进行充分

协商，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自发运作，两者结合，维护

了各方利益。

!"#"$ 实现水权转换必须明确初始水权分配
对不同水平初始水权的确认是水权转换的基础

和前提。宁夏的水权转换正是以初步界定的灌区水

权作为基础的。在行政管理控制所有水资源而不存

在单独和明确的部门和单位用水利益的情况下，通

过投资购买农业用水以满足新增工业用水需求的约

束就不会产生。但是鉴于我国的水权制度并不完

善，对用水户的初始水权分配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

因此，关于水权转换的条件、期限和价格等的确定也

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今后

的水权流转中引发新的问题。

# 关于水权转换制度改进的分析和建议

作为局部的制度改进，尤其是作为行政力量主

导下制度变革的一部分，这种水权转换模式必然会

受到现有水资源管理模式的限制，在操作层面上仍

然存在诸多困难和矛盾。这种从界定水权到转换水

权的制度生成过程并不完善，水权转换制度的基础

也不稳固。分析表明，在以实践推动制度建设进展

的同时，水权转换制度建设受到全面的水权制度建

设相对滞后的影响，以过度和持续的政府介入代替

权利界定尤其是对农民水权的界定，导致水权转换

模式脱离田间节水和更广泛的用水结构优化，前景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

快水权制度的全面建设。

#"! 节水渠道受到局限，节水机制须深化
如前所述，这种转换模式对促进水资源优化配

置卓有贡献，但尚未着眼于更深层次的田间节水（包

括节水技术的使用和作物结构的优化）、农业用水相

对工业和三产用水更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其长期效

果受到限制。脱离田间节水而单纯依赖衬砌渠道，

其优化水资源配置和促进节水的作用受到严重局

限。此外，单纯依赖渠道衬砌节水并进行水权转换

的办法如果继续普遍推广，将难以持续。!""! 年颁
布的《黄河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管理办法（试行）》的第

六条规定：“黄委和引黄省（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的黄河干、支流取水许可水量之和扣除直接回

排到黄河干支流水量后的耗水量，不得超过国务院

批准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分配给本省（区）的耗

水量指标”（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在美国的水权交易

中，也是以耗水量而非取水量为准进行交易的）。在

宁夏的上述水权转换模式中，由于基本脱离田间节

水而针对减少的渠系渗漏水量进行转换，实际上是

利用了原来的回排水量而增加了耗水量。因此，转

换过程中发生了水权的增量，灌区水权总量约束不

是严格的。现阶段，由于尚未于灌区水平进行严格

按照耗水量的水权分配，且这种转换仅局限于少数

灌区，它当然是可行的，且显著提高了用水效率。但

在长期内，对宁夏引用黄河水耗水量的总量限制需

要落实于每个灌区，如果普遍推行上述转换模式，就

会导致灌区之间水权分割发生冲突，而且可能在总

体上与黄委对宁夏按照耗水量分配黄河水量的方式

发生冲突。这也将直接限制这种水权转换模式优化

水资源配置和自身持续的长远前景。此外，这种模

式对农业用水缺乏保护，可能导致对农业用水的侵

占。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的流转，造成用水保证率

的变化，较之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的保证率较高。由

于农民及其组织没有充分参与水权流转，对农民水

权保障显然不足，在水资源日益短缺和来水量高度

不稳的情况下，这也可能导致长期内工业部门侵占

农业用水。为此，必须继续深化水权转换的节水机

制，拓宽节水渠道，使宁夏水权转换模式转变为以灌

区田间节水带来的耗水量减少为基础，并长期持续。

#"# 深化水权主体界定，推动农民水权的建立
前述水权转换与田间节水的脱节，显然是存在

水权虚置、农民水权缺位、脱离农民用水户参与的情

况下造成的。当前，黄河水权转换只是新建项目业

主通过水权转换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取得引黄水量指

标。节水工程投资投向水行政主管部门（个别是渠

道管理部门），因此受益的是水行政主管部门（个别

是渠道管理部门），而非用水户（特别是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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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没有农户参与的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的情

况下，水行政管理部门或灌区管理部门作为水权主

体虽符合制度现实，但对于田间用水来说，必然造成

事实上的水权虚置，在长期内，对发展规范的水权制

度也是不恰当的。这种水权虚置的另一面就是由于

缺少对农民水权的定位，对农民通过改变灌溉方式

节约灌溉用水，并不存在明确的激励，农业的田间耗

水不受影响，田间节水无法推动。水权制度及其节

水激励的核心要求是消除水资源产权的虚置现象。

这一点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所包

含的内在诉求是一致的。而政府部门作为主体难以

完全避免这种虚置现象，而只有在针对农民用水户

的初始水权分配完成之后，在确立农民水权、田间节

水受到农民水权约束的前提下，这个问题才会得以

解决。宁夏的水权转换模式将在新的水量基础上、

更大范围内得以发展。

!"# 继续深化水权分配并完善相关制度
上述农民水权缺位问题，本质上表现为行政力

量主导和推动的水量分配未能完全转化为真实权利

主体参与下的水权分配。水量分配可以是有效的，

但是却不可能在完全回避权利、义务规范和相关制

度问题的情况下形成稳定的水资源产权。基层用水

利益者参与的缺失、水权保护机制的缺失，是问题的

核心所在。其根本原因是，尚未实施政府向用水户

的初始水权分配。尽管宁夏已经推动自治区内部向

下的初始水权分配，但是初始水权也只分配到市一

级，市以下以县或灌区为用水单元的用水户初始水

权并没有明晰。这样，农民水权必然缺位，水权转换

也必然受到局限。只有继续深化水权分配，逐步推

动初始水权向用水户特别是农民的分配。通过调整

取水许可管理尺度（使其与灌区用水尺度一致），组

建农民用水户协会，推动灌区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灌

溉管理转移，落实灌区农民的共有水权，并通过相关

法律制度建设，保障农民水权在水权转换中的法律

地位，可持续和规范的、基于田间节水的水权转换模

式才可能真正生成，宁夏的水权转换模式也将进一

步深入、广泛和走向成熟完善。反过来，水权转换也

将推动宁夏农业灌溉的集约化，农业种植结构的优

化以及全部用水在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配置结构的

优化。

# 我国水权制度建设路径的判断与建议

对宁夏水权转换案例的讨论需要联系水权制度

建设的大背景，才能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而结合背

景和案例分析，则有助于在更加扩展的研究视野下，

透视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路径和脉络。

#"$ 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基本逻辑
目前，我国水权制度建设基本上是行政主导的、

自上而下的，是主要针对流域水平的水资源冲突，尤

其是严重的水生态和水环境问题，通过中央政府对

流域机构的权力强化来进行的。黄河流域基于治理

黄河断流而进行的黄河流域水量分配和水量调度充

分体现了这种模式，为防止黑河流域下游沙漠化而

制定中上游和下游之间的黑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和

相关调度也是如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表明

我国的水权制度建设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

迁［!!"］过程。同时，由此造成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

水资源约束（目前仅仅是水量方面的），为满足新增

用水而出现了地方具有自发性的水权制度创新。宁

夏的水权转换是其主要表现，显示了我国水权制度

建设也将同时是广义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对我

国水权制度建设中的水权转换实践来说，评估强制

性制度变迁过程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

意义。

利用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形成

的制度资源，以低成本建立制度框架，通过严格管制

促生节水激励和各用水利益方（包括地方政府）的自

发制度需求，是长期内水权制度建设的基本趋势。

同时，通过水权配置权下放和增强参与机制，为自下

而上的制度创新提供条件，形成各种用水利益者组

织及其利益表达机制，催生市场发育。在从集中行

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导向的水权制度转向的早期阶

段，后一个方面必然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但是在

后续阶段的制度建设中，其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

两个方面相互结合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在特定环节和

特定时期行政力量的强化，与在特定环节和特定时

期市场力量的强化相互交替运用，完成从集中行政

管理的体制向日益市场导向的水权制度的转变，分

阶段逐步达成水权从行政主体向用水者主体的转

移。实际上，也就是交替地突出强制性和诱致性制

度变迁力量的作用，以打破前述所谓路径依赖的消

极影响。其涉及以下几对范畴："中央（流域机构）
和各级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行政
主导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的制度建设与基层参与自下

而上的制度建设的平衡和互动；$行政资源和市场
资源的结合。

总的来说，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基本逻辑应当

是在坚持以行政力量和行政资源主导制度建设进程

的同时，在行政管理体系内部的流域、地方、部门之

间理顺和协调其权力分配（包括水权配置权的分

配），在行政管理体系之外保障各种用水权利，动员

用水利益者组织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形成日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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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有序的制度环境。对于宁夏的水权转换实践

而言，上述水权制度建设进程应当集中于为确立水

权流转真实主体而完成初始水权分配，即对灌区的

初始水权分配，并且这种初始分配最终必须通过农

民用水户协会这样的组织体现为灌区农民水权。

!"# 当前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
如案例分析所表明的，从初始水权分配进一步

深化和最终完成的要求出发，从水权转换最终实现

节约用水和优化水资源配置的要求出发，目前围绕

流域水量分配和有限规模水权转换的相关制度实践

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还需要针对下一阶段的工

作有所调整。调整的核心任务是不断深化制度建

设，直至用水户层面的初始水权得以确立。因此，着

眼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大局，目前制度建设的重点

是在已经开展初始水权分配的部分流域努力完成全

部的水权分配工作。在流域水平上，运用行政力量

推动流域向省区的初始水权分配；在省区水平上，初

步确立省区内部总量约束之后，推动具有自发性的

水权转换和用水结构调整；在基层，完成对社会用水

户的水权分配。

!"#"$ 规范地区的水权配置权
在继续维护流域机构为完成流域管理基本目标

和流域水量分配基本目标所需要的权威性的同时，

稳妥地推动地方继续逐级向下分配水权。为此，在

流域以下的地方层面，建立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平

衡的水资源管理行政架构，分割流域机构和地方政

府的水资源管理权限，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水权的

配置权，地方政府对非流域水平水资源管理事务的

完整管理权。!""# 年底，水利部颁布的《水量分配
暂行办法》［$］，已经对流域、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

以下跨行政区域的水量分配提出初步规范。实质上

这就是对区域水权即水权配置权的初步明确。

!"#"# 推动向社会用水户包括农民分配初始水权
通过对宁夏水权转换模式的分析，规范和可持

续的水权转换模式或水市场模式（这是水权制度推

动节水和优化水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只有在用水

户层面初始水权的基础上才能最后形成。为此，必

须在初步完成流域向行政区域分配初始水权之后，

尽早推动向社会用水户分配初始水权，并建立保障

基层用水者尤其是农民水权的制度，推动其组织形

成和参与协商管理，并成为各种水权转换行为和水

市场交易行为的主体。

!"#"! 催生水市场机制
必须更加广泛地尽快发展各种水市场机制，培

育地区、部门、组织和个人之间的谈判和交易渠道，

发展中介组织，确立相应的市场规则，全面建设水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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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管理需要新的水文化，需要建立以新的水

文化为基础的人文关怀与科学影响相统一的水管理

管理模式。

水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立水管理学的迫

切需要，上述问题为建立水管理学提供了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法约尔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周安华，译 &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冯尚友 &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北京：科学出

版社，!"""：%%!&

［$］姜文来，唐曲，雷波 &水资源管理学导论［-］&北京：化学

工业出版社，!""*：%*&

［(］柯礼聃 &中国水法与水管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

［*］奥马罗夫·/·-&社会管理［-］&王思斌，译 &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

［+］何似龙，施祖留 &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南京：河海大

学出版社，!""%：!)&

［#］汪恕诚 &再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

中国水利，!""(（)）：+!.&

［)］陈雷 &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全面推进我国山洪灾害防御工

作［’］&中国水利，!""#（%(）：+!%"&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

译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陈家琦，王浩 &水资源学概论［-］&北京：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收稿日期：!"")!"%!") 编辑：张志琴）

·%!·水利经济，!"")，!+（!） !"#$%&：’’0 (() * +,) * -. (//0：" 112 * (() * +,) * -. 电话 3传真："!*!)$#)+$*"


